

吉忽伦图苏木，五当召镇，各园区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区属、驻区各部门、单位：
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将《石拐区党政机关办公区机关事务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石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4月12日


石拐区党政机关办公区机关
事务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确保我区党政机关办公区运行顺畅、管理有序、服务保障有力，进一步推进服务型、文明型、节约型机关建设，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区党政机关办公区机关事务管理遵循共享共管原则。区机关事务中心是区党政机关办公区机关事务管理的责任主体单位。驻办公区各单位对各自办公区域履行管理职责，共同维护共享区域内环境和公共设施设备。
第三条  区党政机关办公区物业管理由区机关事务中心签约的物业公司负责，物业公司提供办公区秩序维护、公共设施设备运行维护、集中管理会议厅（室）会议服务、公共区域卫生保洁等服务。
第四条  五当召镇办公楼、智慧就业基地办公楼（西楼）、园区管委会办公楼参照执行。
第二章  办公用房管理规定
  第五条  区机关事务中心负责区党政机关办公区权属、设施设备管理，各单位办公用房由区机关事务中心统一管理调配。
第六条  各单位办公用房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发改投资[2014] 2674号）标准配备，分配时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和区机关事务中心制定的使用管理办法。各单位需明确1名责任人负责管理本单位的办公用房，办公用房分配使用情况应及时报区机关事务中心备案。
  第七条  各单位不得擅自将办公用房租、借、调整或变相调整给其他个人、单位使用。各单位机构、编制增加或减少，其办公用房由区机关事务中心负责配备或收回。
第八条  各单位要妥善保护、合理使用办公用房及设施设备,办公用房原则上不得进行二次装修或改造。确因工作需要进行装修、改造或公共场所装饰，须书面报区机关事务中心审核同意。
第三章  集中管理的会议厅（室）管理规定
第九条  区党政机关办公楼集中管理的会议厅（室）由区机关事务中心负责管理。会议厅（室）设施设备运行维护、会议服务均由物业公司负责提供。
第十条  区机关事务中心负责管理的会议厅（室）包括：A座7个会议室、6个会客室、2个等候室；B座2个会议室；C座2个会议室；D座2个会议厅。
第十一条  集中管理的会议厅（室）使用实行预订制度使用，各单位使用前需向区机关事务中心预订。一般会议应在开会前24小时预订，紧急会议应在开会前1-2小时预订，使用600多人的会议厅应提前3天预订。预定A座314、214会议室，需先向区委办、政府办落实可否使用，然后再向机关事务中心预定。
第四章  安全保卫管理规定
第十二条  区党政机关办公区安全保卫管理由区机关事务中心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实行按区域管理，区机关事务中心负责公共区域的安全保卫工作，各单位负责所属范围内的安全保卫工作。
第十三条  石拐区公安分局协同区机关事务中心做好办公区的安全保卫工作。物业公司安保人员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物业公司通过固定岗、巡逻岗和监控室实行24小时安全保卫，夜间巡逻保安对办公楼进行巡逻检查，及时处理有关情况。
第十四条  建立副县级领导带班，各单位主要领导值班制度，每月值班表在LED大屏幕上滚动播放。工作人员离开后要检查室内安全情况，做到关窗、关闭电器、关门。
第十五条  认真执行保密规定，涉密文件和重要内部资料须按保密要求存放。财务室备用现金不得超过规定数额，按要求存放在保险柜内。
第十六条  工作人员和外来人员携带办公用品、电器等贵重物品出门，须凭盖有本单位公章的《物资出门证》，经门卫核查后方可放行。
第十七条  如有大型会议或活动，由区公安分局制定安保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
第五章  信访联动管理规定
第十八条  到区党政机关办公区上访或反映问题、提出复议、仲裁事项的人员，由相关职能单位负责接待。区机关事务中心在出入管理和信息告知等方面做好配合工作。
第十九条  如遇非正常上访群众围堵区党政机关办公区出入口或上访人员进入办公区等情况，信访局工作人员须及时赶到现场做解释劝说工作，并要求上访人员到区信访联合接访中心反映问题，物业公司安保人员配合公安部门维持秩序。对劝解无效的上访人员，根据有关规定，由公安部门依法予以处置.
   第二十条  到其他单位反映问题的人员，由区机关事务中心通知相关单位接待。
第六章  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第二十一条  区党政机关办公区消防安全工作由区机关事务中心负责。消防安全工作按区域管理，区机关事务中心负责办公区公共区域的消防安全工作，各单位负责所属范围内的消防安全工作。
   第二十二条  区公安消防支队协同区机关事务中心做好办公区的消防安全工作。区机关事务中心负责监督、检查消防安全规定的执行落实情况。物业公司负责消防设施、设备的运行、保养，消防控制中心的管理，并实行24小时监控值班。
   第二十三条  各法人单位的法人、非法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各单位要指定若干名义务消防员。消防安全责任人和义务消防员要经常开展消防宣传，检查消防安全工作，纠正消防违章行为，整改火险隐患。各单位须制定紧急状态下的疏散应急预案，并进行必要的演习。
   第二十四条  严格执行《消防法》等法律法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封堵楼梯、走廊和出口，消防通道要保持通畅无阻；不得损坏消防器材和设施设备，妥善维护楼内的安全疏散指示及照明设施；不准私拉乱接电线和擅自使用电炉、电暖器等大功率电器；严禁贮存易燃易爆及有毒物品，严格火种管控，禁止在办公楼内焚烧物品；未经批准，严禁在楼内进行烧焊等施工作业。 
第七章  车辆交通安全管理规定
   第二十五条  区党政机关办公区内的车辆交通管理工作由区机关事务中心负责。区机关事务中心要协同交管大队抓好办公区内的车辆交通管理，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对违反交通管理规定的驾驶员和车辆给予相应处理。
   第二十六条  地下停车位感应卡安装于车内前挡风玻璃左上角处，便于检查和设备感应。车辆驶入办公区后须服从保安人员管理和引导，按交通标识导向行驶和停车，区域内禁止鸣笛，地面限速15公里/小时，地下限速5公里/小时。
   第二十七条  县级领导车辆停放到地下停车场指定位置；其他单位公务用车、外来车辆和工作人员私家车均停放到办公区内地面停车场或办公区外停车位；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存放到A座北门西侧停放区域内；出入口、通道和非停车位严禁停车。
   第二十八条  严禁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品进停车场；严禁在停牢场内吸烟、试刹车及维修、清洗车辆。   
第二十九条  在区党政机关办公区工作的干部职工，须凭工作证进入办公楼；外来办事人员持有效证件进行登记，经受访人同意后方可进入。
   第三十条  批量人员来访或在区党政机关办公楼参加会议人员，需组织者提前与物业保安处预约，凭有效证件进入。
   第三十一条  因施工、采购或维修出入办公区的工具、器材等物品，须出示相关单位证明及物品清单，经保安人员查验后方可出入。
第八章  就餐管理规定
   第三十二条  职工餐厅为各单位干部职工提供早餐及午餐，不对外开放。却因工作需要，在餐厅就餐，按成本价收取就餐费。节假日不提供就餐。
   第三十三条  凭餐卡、餐票就餐。餐卡、餐票均在区机关事务中心办理。每人每次限刷卡1次，按规定收取餐费；餐票执行成本价格。
第三十四条  就餐须自觉遵守餐厅管理制度，按开餐时间自觉排队刷卡或凭餐票就餐，提倡节约反对浪费，禁止大声喧哗。
  第三十五条  自觉维护餐厅卫生，剩余饭菜倒在指定位置，餐具放到指定位置。
   第三十六条  爱护餐厅的桌、椅、餐具等设施，不得将桌、椅等物品挪作他用，禁止将餐具带出餐厅，如有损坏照价赔偿。
   第三十七条  非餐厅工作人员未经允许严禁进入厨房。
   第三十八条  除餐厅外，区党政机关办公区内禁止加工食品。
第九章  绿化管理规定
   第三十九条  区党政机关办公区公共区域绿植均由区机关事务中心负责统一摆放。各单位应自觉爱护，不得随意移动，不得自行添置摆放。
   第四十条  备单位要自觉爱护办公区内花草树木。严禁私自占用公共绿地，严禁在公共绿地堆放物品、举行文体活动。严禁在绿化带随意拉彩旗、树立广告牌等，如有损坏照价赔偿。
第十章  固定电话、互联网及无线网使用管理规定
   第四十一条  区党政机关办公区的固定电话开通市话、长途及停用、拆机、换号等相关业务由区联通公司负责，各接入单位按照相关规定使用管理。
第四十二条  电子政务内网、外网、专网、无线网接入、停用均由智慧城市管理办公室负责。
第十一章  用能管理规定
   第四十三条  区党政机关办公区倡导绿色、低碳、环保办公，各单位要遵守公共机构节能有关规定，最大限度降低办公能耗。
   第四十四条  合理选择照明用电。每间办公室设有A、B两组开关，根据采光情况酌情开闭，尽量节约用电。
   第四十五条  适时开启空调。空调开启根据季节和温度确定，各办公室夏季室内温度不低于26℃，冬季室内温度不高于20℃，开启空调时关闭门窗。
   第四十六条  杜绝能耗浪费。各单位干部职工下班后及时关闭照明灯、空调、计算机、复印机等电器和关机后带指示灯的其它用电设备。
   第四十七条  禁用大功率设备。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大功率设备。确因工作需要增加大功率设备，应书面报区机关事务中心审核同意。  
   第四十八条  节约用水。用水后及时关闭水龙头，发现跑冒滴漏现象及时通知物业公司。
第十二章  LED屏信息发布管理规定
   第四十九条  区党政机关办公楼A座一层大厅中央设置两块LED信息发布屏，用于发布各单位公告、通知等信息。
   第五十条  区机关事务中心是LED信息发布系统管理单位，负责制定管理制度，管理使用发布系统，审核发布内容，组织公共信息的发布。
   第五十一条  各单位如需发布信息，需提前两个工作日向区机关事务中心预约，预约时提供文字或图片资料，明确发布时间、发布要求，并派人现场校核播放内容。
   第五十二条  未经区机关事务中心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LED屏发布信息，如有违反，将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三章  报修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  各单位干部职工发现办公区设施、设备、房屋建筑等出现损坏或异常，均有报修义务。公共服务区域维修由机关事务中心负责，各入驻单位办公区域内由各单位负责。
   第五十四条  管理人员接到报修后，应及时赶到现场处置。
非紧急状况，不得在上班期间进行施工。如备品备件缺货，应向报修人说明并另行约定维修时间。
第五十五条  维修人员严格规范施工，确保施工质量。报修人可监督施工过程及备件更换情况，评定施工质量及服务态度。
第十四章  卫生保洁管理规定
   第五十六条  区党政机关办公区公共区域的卫生保洁工作由区机关事务中心签约的物业公司负责，各单位负责各自所属范围的卫生保洁工作。各单位如需外聘保洁人员，须从区机关事务中心签约的物业公司聘用。
   第五十七条  物业公司保洁范围包括：区党政机关办公区外围（党政机关大楼环形公路以内,不包括环形公路）、办公楼大厅、会议厅（室）、走廊、楼梯、电梯厅、电梯轿厢、设备间、卫生间以及停车场等。党政机关大楼环形公路（包括环形公路）以外的公共区域及绿化、亮化等由住建局负责。
   第五十八条  垃圾实行分类处理。物业公司在各楼层配备相应的垃圾存放容器，各单位将垃圾送到各楼层配备的垃圾收集点，由物业公司负责清运处理。
   第五十九条  各单位干部职工要养成文明清洁的卫生习惯，不乱放杂物、不随意泼洒茶水、不乱涂乱画，保持办公区整洁有序。
    第十五章  招待所管理规定
第六十条  区党政机关招待所由区机关事务中心管理。招待所物业管理由区机关事务中心签约的物业公司负责。
第六十一条  区党政机关招待所入住流程：填写石拐新区宾馆住宿通知单，需分管该部门的副县级领导和本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加盖单位公章，一式三联报区机关事务中心、住宿单位及招待所留存。入住时需出示身份证办理手续领卡入住。
第六十二条  入住人员要遵守招待所管理规定，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成果。
第十六章  创新创业产业公寓楼管理规定
第六十三条  创新创业产业园公寓管理及入住由区机关事务中心负责。公寓内保洁及安保工作由区机关事务中心签订的物业公司负责。垃圾清运由区公共卫生管理站负责。公寓房屋交接后维保期内房屋维修由施工方负责，维保期外由区机关事务中心负责。
第六十四条  公寓楼的适用范围：政府引进的优秀人才（硕士以上学历）以及特殊人才；政府引进的创新创业产业型企业员工（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公寓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值班人员）。
第六十五条  公寓入住流程按照《石拐区创新创业产业园公寓管理办法》执行。
第六十六条  入住人员免除物业管理费及房屋租赁费，水费、电费、天然气费、暖气费由入住人员自行承担。家具、床位等设施自行解决。
第六十七条  公寓内严禁酗酒、打架、偷盗、黄赌毒等违法违纪行为，一经发现将取消入住资格，并按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公寓内不允许私拉乱接电线，不得使用大功率电器（1000W以上，含1000W）；注意住宿安全、严禁携入易燃易爆物品，室内不得使用或存放危险及违禁物品，不得在公共区域抽烟。
第六十八条  创新创业产业公寓楼具体管理规定按《石拐区创新创业产业园公寓管理办法》执行。
 
 
 
石拐区党政机关办公区干部
职工自律管理规定
 
第一条  区党政机关办公区倡导各单位和全体干部职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自律意识，互助互爱，和睦相处，共同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第二条  进入区党政机关办公区需出示证件，办公楼内严禁大声喧哗，维护良好的办公秩序。
第三条  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进入与本职无关的场所（如正在召开会议的会议室、领导办公区、机要档案室、机房、配电室、安保消防监控室等）。
第四条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恪守网络道德，文明上网。禁止在网络上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不得发表任何诋毁国家、政府、党的言论；不得在网络上接收和散布封建迷信、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等有害信息。
第五条  爱护区党政机关办公区内照明、供水、供气、消防、电梯、卫生、通信、绿化等公共设施。
第六条  讲究卫生，保持整洁，严禁随地吐痰、乱丢烟头、纸团等杂物，禁烟区域严禁吸烟。  
第七条  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就餐时按需取用，不剩饭菜，避免浪费。
第八条  不得随意改动办公室内部结构，保持办公设施完好无损。室内物品放置有序，整齐划一。禁止在室外窗台上摆放、安装办公或私人物品。禁止向楼外丢弃物品。
第九条  增强安全防范意识，遵守安全防范制度，做好防火防盗工作，确保人身财产安全。
第十条  自觉维护停车场秩序，遵守交通规则，按照规定停放车辆，严禁乱停乱放。
第十一条  不得随意制作、改动门牌标识，不得在墙壁上乱涂乱画、张贴各类宣传品。
第十二条  对有大量倾倒剩饭剩菜、乱扔废弃物品、故意破坏公共设施和环境卫生、禁烟区内吸烟、不服从安保人员管理、浪费能源资源、乱停乱放车辆、口出污言秽语等不良行为者，区机关事务中心向其所在单位反馈，情节严重者将在办公楼大厅LED显示屏进行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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